
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发布流转交易信息操作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流转交易信息发布行为，根据《汉寿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结合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实际工作，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公开发布产权转让信息，适用本规则。如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流转交易信息发布，又称挂牌，是指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依据转让方或转让方委托的经纪人/机构递交的材料，按照《汉寿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则（试行）》有关规定，将已受理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的信息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规则网站、电子显示屏及经监管部门备案的指定媒体进行公开披露，征集意向受让方。
第四条 转让信息发布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方和转出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流转交易价格、付款方式和期限要求；
三、流转交易行为必要的成员代表大会决策等情况；
四、流转交易标的地上附着物的处置要求；
五、流转交易标的用途要求；
六、需要受让方接受的其他要求；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第五条 转让方可以对受让方提出资质、商业信誉、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资产规模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并对受让条件执行的标准和规定做出书面解释说明。
第六条 转让方所提出的意向受让资格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具有明确指向性或侵犯受让方合法权益、违反公平竞争的内容。
第七条 转让方在产权流转交易公告中公布的意向受让条件，一经发布不得擅自变更。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尚未收到正式意向受让申请之前，确需变更受让条件的，应当经产权流转交易相关批准机构批准，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在原信息发布渠道上重新挂牌，并重新计算挂牌期。
第八条 转让方可以要求意向受让方在提交意向受让申请的同时交纳交易保证金。
第九条 转让方确定的首次挂牌价格，应不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或履行内部程序确定的价格。
第十条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的的挂牌期由转让方确定，但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转让方可先行确定挂牌期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釆取竞价流转交易方式；事先没有确定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原则上在挂牌期满并完成意向受让方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协商确定竞价转让方式。
第十二条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目挂牌前，转让方或其委托的经纪人/机构可以根据转让方的要求先行确定挂牌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按原有挂牌条件延长挂牌，或变更挂牌条件，重新挂牌。延长挂牌的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挂牌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转让方未选择延长挂牌或重新挂牌的，终止挂牌。
第十四条 挂牌期间，转让方不得随意变动或无故提出取消所发布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
第十五条 挂牌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并经核实，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可以终止挂牌：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流转交易标的或转让方发生重大变化，影响转让方继续履行挂牌内容中相关义务的；
二、转让方提供虚假信息，挂牌公告内容严重失实的；
三、转让方被发现故意隐瞒真相，处置权丧失或受限制的；
四、导致终止挂牌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对于挂牌期间终止挂牌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在信息发布渠道上取消发布信息并进行公告。
第十七条 已终止挂牌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的，转让方拟再次流转交易该产权的，应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重新递交挂牌申请及其相关资料。
第十八条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发布的全部文件材料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存档。
第十九条 流转交易信息发布的相关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上述规则，尽职尽责、忠于职守。禁止经纪人/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未经许可利用媒体进行公开的产品推介和招商宣传。 
第二十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